[bookmark: _GoBack]三、采购需求
[bookmark: _Hlk37847209][bookmark: _Toc100610643][bookmark: _Toc36414916][bookmark: _Toc36414918][bookmark: _Toc36850795][bookmark: _Toc83622628]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1.项目名称：2026长安街道河道生态养护项目
2.项目概况：本项目为2026长安街道河道生态养护，2026年对长安街道河道（东西中心河、大利市河、麻岐港、大利市河湿地、大巷上浜、无畏河、嘉利华府庄园景观河、高田浜、北大河、长宁五期东河、西白荡、长安西界河、坝头河、中河、古庄河、姑亭庙港）16条河道进行生态养护。养护内容包括：生物基网、喷泉、微孔曝气系统、浮床、离子发生器、推流曝气机、挺水植物、沉水植物等；沿河绿化；河道治理范围水体养护、水体应急处理等。
3.本项目预算价：195.8万元；
4.★服务期：合同签订后至2026年9月30日。合同期内，如遇国家或地方政策调整或中标供应商不按投标承诺、合同条款履行的，采购人可以单方面终止合同。
5.★质量要求：
（1）东西中心河、大利市河、麻岐港、大巷上浜、西白荡、长安西界河、坝头河、中河
质量要求：以无锡市河长办发布的新一轮河道考核数据为准，河道水体达到或优于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
（2）无畏河、高田浜、北大河、长宁五期东河、古庄河、姑亭庙港质量要求：以惠山生态环境局发布惠山区“河长制”管理河道水质数据为准，河道水体达到或优于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
（3）嘉利华府庄园景观河、大利市河湿地质量要求：以甲方委托的具备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的数据为准，河道水体达到或优于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
总体质量要求：养护期内河道全年每月水质指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地表水标准）。
6.★治理目标：依据项目生态修复的总体目标，通过水体的生态修复措施，逐步实现河道水质持续稳定达到或优于Ⅲ类水（地表水标准）。
7.★付款方式：
A.合同价款的支付：服务期满后，采购人根据中标供应商履行合同的考核情况向中标供应商一次性支付相应的服务费。
B.支付步骤：
服务期满，扣除实际考核及违约扣款后，一次性支付。
付款时中标供应商向采购人开具符合采购人财务部门要求的发票，采购人应当在收到发票后15日内按时足额向中标供应商支付当期服务费（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C.新增服务内容的情况下（新增服务费不超过合同价的10%）：采购人向中标供应商支付的增加部分的服务费=新增的服务内容工作量×相应单价，结合实际发生的时间以及考核情况予以支付。
服务内容减少的情况下：减少部分的服务费=减少的服务内容工作量×相应单价。由采购人根据实际发生的时间，在结算实际应付的服务费时进行扣减。 
以上价款均不计息。每次付款时，中标供应商需提供相应金额的税金发票（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bookmark: _Hlk91494316]8.服务地点：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
[bookmark: _Hlk97766253][bookmark: _Hlk123567076]二、具体服务内容及要求
[bookmark: _Toc83622598][bookmark: _Hlk89297466][bookmark: _Hlk148715325]1.养护明细
2026年对长安街道河道（东西中心河、大利市河、麻岐港、大利市河湿地、大巷上浜、无畏河、嘉利华府庄园景观河、高田浜、北大河、长宁五期东河、西白荡、长安西界河、坝头河、中河、古庄河、姑亭庙港）16条河道进行生态养护。养护内容包括：生物基网、喷泉、微孔曝气系统、浮床、离子发生器、推流曝气机、挺水植物、沉水植物等；沿河绿化；河道治理范围水体养护、水体应急处理等。
2.养护明细清单：
2026年河道生态养护明细
	序号
	项目名称
	养护范围
	养护长度（km）
	养护时间

	1
	东西中心河（区政府）段生态治理项目
	锦绣路至吴韵路
	0.45
	2026.2-2026.9

	2
	大利市河生态养护项目
	锡北运河至白屈港
	1.4
	2026.2-2026.9

	3
	麻岐港生态养护项目
	界河至吴韵路
	1
	2026.5-2026.9

	4
	大利市河与湿地沟通养护项目
	惠山大道至白屈港
	0.52
	2026.2-2026.9

	5
	大巷上浜湿地养护项目
	惠山大道至惠利路
	0.5
	2026.2-2026.9

	6
	无畏河生态养护项目
	界河至春惠路
	1.1
	2026.2-2026.9

	7
	嘉利华府庄园六至八区景观河水质提升项目
	嘉利华府庄园六至八区
	0.68
	2026.2-2026.9

	8
	高田浜生态养护项目
	麻岐港至锡澄路
	0.65
	2026.2-2026.9

	9
	东西中心河生态养护项目
	吴韵路至惠山大道
	1.3
	2026.6-2026.9

	10
	北大河生态治理养护项目
	白屈港至京沪高速
	0.79
	2026.8-2026.9

	11
	长宁五期东河生态养护项目
	中惠路至春惠路
	0.49
	2026.5-2026.9

	12
	河道景观提升项目
	古庄河
	2026.2-2026.9

	
	
	东西中心河（区政府）段
	

	
	
	姑亭庙港
	

	13
	新一轮河道环境综合养护项目
	西白荡
	0.42
	2026.5-2026.9

	
	
	长安西界河
	1
	

	
	
	坝头河
	0.85
	

	
	
	中河
	1.08
	


浮床、漂浮湿地更换明细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备更换
	数量
（㎡）

	1
	生态浮床
	1、浮床由若干330*330mm的小浮盘拼接而成，小浮盘之间采用螺丝连接，浮床外框架采用DN50PE管拼接提供浮力，浮盘与PE框架间采用8*300mm扎带进行连接；
2、浮床采用绳索固定；
3、复合生态浮床包含浮床、挺水植物与浮床下方悬挂的生物载体，生物载体的长度需小于河道低水位。
	600

	2
	漂浮湿地
	1、复合纤维浮动湿地主体由多层聚酯纤维构成的透水无纺网状材料与制造在其中的浮力系统组成；
2、漂浮湿地模块间采用φ5m以上的304不锈钢钢丝绳以横纵贯穿式进行内部结构连接，所有连接件采用耐腐蚀材质。
	100


东西中心河（区政府）段生态养护项目（养护期8个月）
	序号
	项目名称
	管养要求
	单位
	数量

	水生态养护

	1
	水体养护
（除藻菌）
	1、泼洒范围长300m*宽20m*深2.5m=15000m3。
2、单次投放按体积立方米水域投放30g/m3，一次投放量为450Kg,按实称重。若未达泼洒计量要求，按比例扣除相应费用。
3、真菌、酵母菌群、芽孢菌群、乳酸菌群、生物酶、营养剂等。
4、消除河水藻类
5、功能：维护河道微生物生态群落，含菌剂采购、储存、抛洒
	Kg
	2250

	2
	清理植物外运
	清运上岸植物
	月
	12

	设备维护

	3
	沉水风机
	每周至少巡查三次：
1、喷泉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2、沉水风机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3、电控柜定期检修，如发生故障及时维修。
	台
	4

	4
	喷泉曝气机
	
	台
	7

	5
	设备运行电费
	设备总功率为5.5*4=22kw/h，按每天运行6小时计，电费单价按1.2元/度（工业用电）计取。本项为暂估价，应综合考虑养护期间所需电费用量，投标时不得让利。该项按实结算，根据实际电费支付凭证付款。最终电费不得超过暂估价，否则投标人自行承担。
	项
	1



大利市河生态养护项目（养护期8个月）
	序号
	项目名称
	管养要求
	单位
	数量

	水生态养护

	1
	水体养护
（硝化菌）
	1、泼洒范围长200m*宽17m*深2m=6800 m3。
2、单次投放按体积立方米水域投放50g/m3，一次投放量为340Kg,按实称重。若未达泼洒计量要求，按比例扣除相应费用。
3、芽孢杆菌、芽孢菌、醋（乳）酸菌、大肠杆菌等
4、降解河水氨氮等指标。
5、功能：维护河道微生物生态群落，含菌剂采购、储存、抛洒。
	Kg
	1020

	2
	沉水植物
	1、及时清除水面漂浮的各类植物（含水生杂草、落叶等）及非规划性沉水植物残体，确保水面整洁，避免影响水体通透性与景观效果。
2、当沉水植物茎秆、叶片长出水面，对景观造成遮挡或破坏整体协调性时，应进行人工打捞或机割。对于浮出水面的死株，应及时清除。
3、全年集中收割1次，收割范围覆盖全部养护区域内的规划性沉水植物，在沉水植物进入自然枯萎期后 1 周内收割，收割方式为机械收割或人工打捞，收割后的植物残体需及时运离养护区域，严禁随意堆放或二次投入水体。
4、春季补种1次沉水植物，确保植株成活率。
5、养护要求：沉水植物无大面积枯萎、病虫害，整体生长态势良好，杂草率≤25%，沉水植物生长稳定后，覆盖率达90%以上。
	m2
	7300

	3
	挺水植物
	1、日常巡查：每周巡查三次，松动及时固定，破损及时更换，避免整个浮床连带损伤。
2、春季补种一次。
3、及时修剪枯黄、枯死和倒伏植株，及时清理滨岸带挺水植物周围的杂物或垃圾。
4、定期去除杂草，除草时注意不要破坏植被根系。
5、冬至后至立春萌动前应对枯萎枝叶进行修剪。
6、对于因病虫害等原因造成某个或某些植被死亡时，应将植被撤出，并进行相应的补种；当植物有严重病虫害时，应撤出后再喷洒杀虫剂处理。
	m2
	1731

	4
	清理植物外运
	清运上岸植物
	月
	12

	设备、设施维护

	5
	喷泉曝气机
	每周至少巡查三次：
1、喷泉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2、沉水风机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3、电控柜定期检修，如发生故障及时维修。
	台
	7

	6
	沉水风机
	
	台
	7

	7
	排水水口初步净化设施
	1、每周三次定期巡检
2、若有移位、上浮、下沉等松动现象，应及时维护加固；
	座
	2

	8
	生态滤池
	
	座
	4


麻岐港生态养护项目（养护期5个月）
	序号
	项目名称
	管养要求
	单位
	数量

	水生态养护

	1
	水体养护
（除藻菌）
	1、泼洒范围长200m*宽25m*深3m=15000m3；
2、单次投放按体积立方米水域投放30g/m3，一次投放量为450Kg,按实称重。若未达泼洒计量要求，按比例扣除相应费用。
3、真菌、酵母菌群、芽孢菌群、乳酸菌群、生物酶、营养剂等；
4、消除河水藻类；
5、功能：维护河道微生物生态群落，含菌剂采购、储存、抛洒。
	Kg
	2250

	2
	草坪
	1、日常巡查:每周巡查一次，及时修剪生长过高的草坪，及时清理滨岸带周围的杂物或垃圾；
2、每半月检查一次植物的生长情况，并及时补植缺损植株；
3、冬至后至立春萌动前应对枯萎枝叶进行修剪；
4、对于绿篱，草坪全年修剪6次；
5、灌木全年修剪4次；
6、乔木全年修剪2次。
	m2
	2100

	3
	绿篱
	
	m2
	110

	4
	乔木
	
	株
	30

	5
	灌木
	
	株
	46

	6
	清理植物外运
	清运上岸植物
	月
	12

	设备、设施维护

	7
	沉水风机
	每周至少巡查三次：
1、喷泉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2、沉水风机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3、电控柜定期检修，如发生故障及时维修。
	台
	10

	8
	喷泉曝气机
	
	台
	10

	9
	亮化系统养护
	1、日常巡查：每周巡查三次，确保正常运行；
2、每季度检查一次24套草坪灯、34套芦苇灯、18套矮花草射灯、8套月球灯有无损坏情况，及时修理更换；
3、每季度检查一次配电箱，有无损坏情况，及时修理更换元器件。
	项
	1


大利市河与湿地沟通养护项目（养护期8个月）
	序号
	项目名称
	管养要求
	单位
	数量

	生态养护

	1
	沉水植物
	1、及时清除水面漂浮的各类植物（含水生杂草、落叶等）及非规划性沉水植物残体，确保水面整洁，避免影响水体通透性与景观效果。
2、当沉水植物茎秆、叶片长出水面，对景观造成遮挡或破坏整体协调性时，应进行人工打捞或机割。对于浮出水面的死株，应及时清除。
3、全年集中收割1次，收割范围覆盖全部养护区域内的规划性沉水植物，在沉水植物进入自然枯萎期后 1 周内收割，收割方式为机械收割或人工打捞，收割后的植物残体需及时运离养护区域，严禁随意堆放或二次投入水体。
4、春季补种1次沉水植物，确保植株成活率。
5、养护要求：沉水植物无大面积枯萎、病虫害，整体生长态势良好，杂草率≤25%，沉水植物生长稳定后，覆盖率达90%以上。
	m2
	19400

	2
	挺水植物
	1、日常巡查：每周巡查三次，松动及时固定，破损及时更换，避免整个浮床连带损伤。
2、春季补种一次。
3、及时修剪枯黄、枯死和倒伏植株，及时清理滨岸带挺水植物周围的杂物或垃圾。
4、定期去除杂草，除草时注意不要破坏植被根系。
5、冬至后至立春萌动前应对枯萎枝叶进行修剪。
6、对于因病虫害等原因造成某个或某些植被死亡时，应将植被撤出，并进行相应的补种；当植物有严重病虫害时，应撤出后再喷洒杀虫剂处理。
	m2
	3732

	3
	收割芦苇
	1、日常巡查：每周巡查三次；
2、全年收割1次，收割时间为枯萎1周内开始收割，收割方式为机械收割或人工打捞，收割后的植物残体需及时运离养护区域，严禁随意堆放或二次投入水体。
	m2
	4500

	4
	清理植物外运
	清运上岸植物
	月
	12

	设备、设施维护

	5
	水泵
	每周至少巡查三次：
1、水泵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2、电控柜定期检修，如发生故障及时维修。
	台
	2

	6
	设备运行电费
	设备总功率为15*2=30kw/h，按每天运行2.8小时计，电费单价按1.2元/度（工业用电）计取。本项为暂估价，应综合考虑养护期间所需电费用量，投标时不得让利。该项按实结算，根据实际电费支付凭证付款。最终电费不得超过暂估价，否则投标人自行承担。
	项
	1


大巷上浜湿地养护项目（养护期8个月）
	序号
	项目名称
	管养要求
	单位
	数量

	水生态养护

	1
	水体养护
（硝化菌）
	1、泼洒范围长200m*宽16m*深2m= 6400m3；
2、单次投放按体积立方米水域投放50g/m3，一次投放量为320Kg,按实称重。若未达泼洒计量要求，按比例扣除相应费用。
3、芽孢杆菌、芽孢菌、醋（乳）酸菌、大肠杆菌等；
4、降解河水氨氮等指标；
5、功能：维护河道微生物生态群落，含菌剂采购、储存、抛洒。
	Kg
	640

	2
	挺水植物
	1、日常巡查：每周巡查三次，松动及时固定，破损及时更换，避免整个浮床连带损伤。
2、春季补种一次。
3、及时修剪枯黄、枯死和倒伏植株，及时清理滨岸带挺水植物周围的杂物或垃圾。
4、定期去除杂草，除草时注意不要破坏植被根系。
5、冬至后至立春萌动前应对枯萎枝叶进行修剪。
6、对于因病虫害等原因造成某个或某些植被死亡时，应将植被撤出，并进行相应的补种；当植物有严重病虫害时，应撤出后再喷洒杀虫剂处理。
	m2
	663

	3
	收割荷花
	1、日常巡查：每周巡查三次；
2、全年收割1次，收割时间为枯萎1周内开始收割，收割方式为机械收割或人工打捞，收割后的植物残体需及时运离养护区域，严禁随意堆放或二次投入水体。
	m2
	2500

	4
	清理植物外运
	清运上岸植物
	月
	12

	设备、设施维护

	5
	沉水风机
	每周至少巡查三次：
1、喷泉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2、沉水风机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3、水泵定期检修，清洗、检查、换油、调整、无负荷试运转、复位；
4、电控柜定期检修，如发生故障及时维修。
	台
	2

	6
	喷泉曝气机
	
	台
	6

	7
	水泵
	
	台
	4


无畏河生态养护项目（养护期8个月）
	序号
	项目名称
	管养要求
	单位
	数量

	1
	水体养护
（硝化菌）
	1、泼洒范围长200m*宽10m*深1.8m=3600m3；
2、单次投放按体积立方米水域投放50g/m3，一次投放量为180Kg,按实称重。若未达泼洒计量要求，按比例扣除相应费用。
3、芽孢杆菌、芽孢菌、醋（乳）酸菌、大肠杆菌等；
4、降解河水氨氮等指标；
5、功能：维护河道微生物生态群落，含菌剂采购、储存、抛洒。
	Kg
	1080

	2
	生态浮床
	1、日常巡查：每周巡查三次，松动及时固定，破损及时更换，避免整个浮床连带损伤；
2、及时修剪枯黄、枯死和倒伏植株，及时清理滨岸带挺水植物周围的杂物或垃圾；
3、定期去除杂草，除草时注意不要破坏植被根系；
4、冬至后至立春萌动前应对枯萎枝叶进行修剪。
	m2
	141

	3
	沉水植物
	1、及时清除水面漂浮的各类植物（含水生杂草、落叶等）及非规划性沉水植物残体，确保水面整洁，避免影响水体通透性与景观效果。
2、当沉水植物茎秆、叶片长出水面，对景观造成遮挡或破坏整体协调性时，应进行人工打捞或机割。对于浮出水面的死株，应及时清除。
3、全年集中收割1次，收割范围覆盖全部养护区域内的规划性沉水植物，在沉水植物进入自然枯萎期后 1 周内收割，收割方式为机械收割或人工打捞，收割后的植物残体需及时运离养护区域，严禁随意堆放或二次投入水体。
4、春季补种1次沉水植物，确保植株成活率。
5、养护要求：沉水植物无大面积枯萎、病虫害，整体生长态势良好，杂草率≤25%，沉水植物生长稳定后，覆盖率达90%以上。
	m2
	4550

	4
	清理植物外运
	清运上岸植物
	月
	12

	5
	沉水风机
	每周至少巡查三次：
1、喷泉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2、沉水风机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3、主机定期检修，清洗、检查、调整、装配、无负荷试运转、复位；
4、电控柜定期检修，如发生故障及时维修；
5、生物基网：一年清洗四次，以免影响设施正常功能。
	台
	3

	6
	喷泉曝气机
	
	台
	4

	7
	生物基网
	
	m2
	300

	8
	微生物
反应释放釜
	
	座
	40

	9
	雨水口初步
净化设施
	1、每周三次定期巡检雨水口初步净化设施
2、若有移位、上浮、下沉等松动现象，应及时维护加固；
3、定期更换填料、维护挺水植物。
	座
	9

	10
	设备运行电费
	设备总功率为16.65kw/h，按每天运行6小时计，电费单价按1.2元/度（工业用电）计取。本项为暂估价，应综合考虑养护期间所需电费用量，投标时不得让利。该项按实结算，根据实际电费支付凭证付款。最终电费不得超过暂估价，否则投标人自行承担。
	项
	1


嘉利华府庄园六至八区景观河水质提升项目（养护期8个月）
	序号
	项目名称
	管养要求
	单位
	数量

	水生态养护

	1
	水体养护
（硝化菌）
	硝化菌：泼洒范围长200m*宽9m*深2m=3600m3；
除藻菌：泼洒范围长200m*宽9m*深2m=3600m3；
1、硝化菌：单次投放按体积立方米水域投放50g/m3，一次投放量为180Kg,按实称重。若未达泼洒计量要求，按比例扣除相应费用。
除藻菌：单次投放按体积立方米水域投放30g/m3，一次投放量为108Kg,按实称重。若未达泼洒计量要求，按比例扣除相应费用。
2、芽孢杆菌、芽孢菌、醋（乳）酸菌、大肠杆菌、真菌、酵母菌群、芽孢菌群、乳酸菌群等、生物酶、营养剂等；
3、降解河水氨氮、藻类等指标；
4、功能：维护河道微生物生态群落，含菌剂采购、储存、抛洒。
	Kg
	540

	2
	水体养护
（除藻菌）
	
	Kg
	540

	3
	沉水植物
	1、及时清除水面漂浮的各类植物（含水生杂草、落叶等）及非规划性沉水植物残体，确保水面整洁，避免影响水体通透性与景观效果。
2、当沉水植物茎秆、叶片长出水面，对景观造成遮挡或破坏整体协调性时，应进行人工打捞或机割。对于浮出水面的死株，应及时清除。
3、全年集中收割1次，收割范围覆盖全部养护区域内的规划性沉水植物，在沉水植物进入自然枯萎期后 1 周内收割，收割方式为机械收割或人工打捞，收割后的植物残体需及时运离养护区域，严禁随意堆放或二次投入水体。
4、春季补种1次沉水植物，确保植株成活率。
5、养护要求：沉水植物无大面积枯萎、病虫害，整体生长态势良好，杂草率≤25%，沉水植物生长稳定后，覆盖率达90%以上。
	m2
	5700

	4
	清理植物外运
	清运上岸植物
	月
	12

	设备、设施维护

	5
	沉水风机
	每周至少巡查三次：
1、沉水风机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2、电控柜定期检修，如发生故障及时维修。
	台
	3

	6
	设备运行电费
	设备总功率为5.5*3=16.5kw/h，按每天运行6小时计，电费单价按1.2元/度（工业用电）计取。本项为暂估价，应综合考虑养护期间所需电费用量，投标时不得让利。该项按实结算，根据实际电费支付凭证付款。最终电费不得超过暂估价，否则投标人自行承担。
	项
	1


高田浜生态养护项目（养护期8个月）
	序号
	项目名称
	管养要求
	单位
	数量

	水生态养护

	1
	沉水植物
	1、及时清除水面漂浮的各类植物（含水生杂草、落叶等）及非规划性沉水植物残体，确保水面整洁，避免影响水体通透性与景观效果。
2、当沉水植物茎秆、叶片长出水面，对景观造成遮挡或破坏整体协调性时，应进行人工打捞或机割。对于浮出水面的死株，应及时清除。
3、全年集中收割1次，收割范围覆盖全部养护区域内的规划性沉水植物，在沉水植物进入自然枯萎期后 1 周内收割，收割方式为机械收割或人工打捞，收割后的植物残体需及时运离养护区域，严禁随意堆放或二次投入水体。
4、春季补种1次沉水植物，确保植株成活率。
5、养护要求：沉水植物无大面积枯萎、病虫害，整体生长态势良好，杂草率≤25%，沉水植物生长稳定后，覆盖率达90%以上。
	㎡
	7130

	2
	生态浮床
	1、日常巡查：每周巡查三次，松动及时固定，破损及时更换，避免整个浮床连带损伤；
2、及时修剪枯黄、枯死和倒伏植株，及时清理滨岸带挺水植物周围的杂物或垃圾；
3、定期去除杂草，除草时注意不要破坏植被根系；
4、冬至后至立春萌动前应对枯萎枝叶进行修剪。
	㎡
	1448

	3
	水体养护
（硝化菌）
	1、泼洒范围长200m*宽12m*深1.5m=3600 m3；
2、单次投放按体积立方米水域投放50g/m3，一次投放量为180Kg,按实称重。若未达泼洒计量要求，按比例扣除相应费用。
3、芽孢杆菌、芽孢菌、醋（乳）酸菌、大肠杆菌等；
4、降解河水氨氮等指标；
5、功能：维护河道微生物生态群落，含菌剂采购、储存、抛洒。
	Kg
	540

	4
	清理植物外运
	清运上岸植物
	月
	12

	设备维护

	5
	纳米曝气机
	每周至少巡查三次：
1、喷泉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2、沉水风机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3、纳米曝气每半年对喷头、机身进行维护、清洗，以及观察是否需要更换机油；
4、电控柜定期检修，如发生故障及时维修。
	台
	1

	
	
	
	
	

	
	
	
	
	

	6
	喷泉
	
	台
	6

	7
	沉水风机
	
	台
	2

	8
	生物基网清洗
	一年清洗四次，以免影响设施正常功能
	㎡
	120

	9
	设备运行电费
	设备总功率为7.5*1+5.5*2+3*1=21.5kw/h，按每天运行6小时计，电费单价按0.7元/度计取。本项为暂估价，应综合考虑养护期间所需电费用量，投标时不得让利。该项按实结算，根据实际电费支付凭证付款。最终电费不得超过暂估价，否则投标人自行承担。
	项
	1


东西中心河生态养护项目（养护期4个月）
	序号
	项目名称
	管养要求
	单位
	数量

	水生态养护

	1
	沉水植物
	1、及时清除水面漂浮的各类植物（含水生杂草、落叶等）及非规划性沉水植物残体，确保水面整洁，避免影响水体通透性与景观效果。
2、当沉水植物茎秆、叶片长出水面，对景观造成遮挡或破坏整体协调性时，应进行人工打捞或机割。对于浮出水面的死株，应及时清除。
3、全年集中收割1次，收割范围覆盖全部养护区域内的规划性沉水植物，在沉水植物进入自然枯萎期后 1 周内收割，收割方式为机械收割或人工打捞，收割后的植物残体需及时运离养护区域，严禁随意堆放或二次投入水体。
4、春季补种1次沉水植物，确保植株成活率。
5、养护要求：沉水植物无大面积枯萎、病虫害，整体生长态势良好，杂草率≤25%，沉水植物生长稳定后，覆盖率达90%以上。
	㎡
	6900

	2
	生态浮床
	1、日常巡查：每周巡查三次，松动及时固定，破损及时更换，避免整个浮床连带损伤；
2、及时修剪枯黄、枯死和倒伏植株，及时清理滨岸带挺水植物周围的杂物或垃圾；
3、定期去除杂草，除草时注意不要破坏植被根系；
4、冬至后至立春萌动前应对枯萎枝叶进行修剪。
	㎡
	360

	3
	水体养护
（硝化菌）
	1、泼洒范围长200m*宽18m*深2.5m=9000 m3；
2、单次投放按体积立方米水域投放50g/m3，一次投放量为450Kg,按实称重。若未达泼洒计量要求，按比例扣除相应费用
3、芽孢杆菌、芽孢菌、醋（乳）酸菌、大肠杆菌等；
4、降解河水氨氮等指标；
5、功能：维护河道微生物生态群落，含菌剂采购、储存、抛洒。
	Kg
	1350

	4
	清理植物外运
	清运上岸植物
	月
	12

	设备维护

	5
	氮磷净化器
	每周至少巡查三次：
1、喷泉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2、沉水风机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3、每月对氮磷净化器的电器元件进行保养，如有封堵及时处置；
4、电控柜定期检修，如发生故障及时维修。
	套
	7

	
	
	
	
	

	
	
	
	
	

	6
	喷泉
	
	台
	4

	7
	沉水风机
	
	台
	7

	8
	生物基网
	一年清洗四次，以免影响设施正常功能
	㎡
	1815

	9
	设备运行电费
	设备总功率为5.5*7+3*8+1.5*4=68.5kw/h，按每天运行4小时计，电费单价按0.7元/度计取。
本项为暂估价，应综合考虑养护期间所需电费用量，投标时不得让利。该项按实结算，根据实际电费支付凭证付款。最终电费不得超过暂估价，否则投标人自行承担。
	项
	1


北大河生态养护项目（养护期2个月）
	序号
	项目名称
	管养要求
	单位
	数量

	水生态养护

	1
	水体养护
（除藻菌）
	1、泼洒范围长200m*宽25m*深2.5m=12500m3。
2、单次投放按体积立方米水域投放30g/m3，一次投放量为375Kg,按实称重。若未达泼洒计量要求，按比例扣除相应费用。
3、真菌、酵母菌群、芽孢菌群、乳酸菌群、生物酶、营养剂等。
4、消除河水藻类
5、功能：维护河道微生物生态群落，含菌剂采购、储存、抛洒
	Kg
	1875

	设备维护

	2
	水车
	每周至少巡查三次：
1喷泉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2沉水风机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3定期检修，解体、清洗、检查、刮研、换油、调整、装配、无负荷试运转、复位。
4电控柜定期检修，如发生故障及时维修。
	台
	7

	
	
	
	
	

	
	
	
	
	

	3
	喷泉
	
	台
	4

	4
	沉水风机
	
	台
	2

	5
	设备运行
电费
	设备总功率为1.5*4+2.2*5+5.5*2=27kw/h，按每天运行6小时计，电费单价按1.4元/度（工业用电）计取。本项为暂估价，应综合考虑养护期间所需电费用量，投标时不得让利。该项按实结算，根据实际电费支付凭证付款。最终电费不得超过暂估价，否则投标人自行承担。
	项
	1


长宁五期东河生态养护项目（养护期5个月）
	序号
	项目名称
	管养要求
	单位
	数量

	水生态养护

	1
	生态浮毯
	1、日常巡查：每周巡查三次，松动及时固定，破损及时更换，避免整个浮床连带损伤；
2、及时修剪枯黄、枯死和倒伏植株，及时清理滨岸带挺水植物周围的杂物或垃圾；
3、定期去除杂草，除草时注意不要破坏植被根系；
4、冬至后至立春萌动前应对枯萎枝叶进行修剪。
	㎡
	548

	2
	水体养护
（硝化菌）
	1、泼洒范围长200m*宽6m*深1.5m=1800 m3；
2、单次投放按体积立方米水域投放50g/m3，一次投放量为90Kg,按实称重。若未达泼洒计量要求，按比例扣除相应费用。
3、芽孢杆菌、芽孢菌、醋（乳）酸菌、大肠杆菌等；
4、降解河水氨氮等指标；
5、功能：维护河道微生物生态群落，含菌剂采购、储存、抛洒。
	Kg
	270

	3
	清理植物外运
	清运上岸植物
	月
	12

	设备维护

	4
	一体化污水
处理设备
	每周至少巡查三次：
1、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每月对阴、阳极电极片进行检查，若有损坏及时更换，并对设备重新进行校准；对电路、填料仓、电极接口进行保养；
2、沉水风机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3、纳米曝气每半年对喷头、机身进行维护、清洗，以及观察是否需要更换机油；
5、电控柜定期检修，如发生故障及时维修。
	套
	3

	5
	纳米曝气机
	
	台
	1

	6
	沉水风机
	
	台
	2


河道景观提升项目（养护期8个月）
	序号
	项目名称
	管养要求
	单位
	数量

	水生态养护

	1
	漂浮湿地
	对盆栽挺水绿植进行更换，全年更换6次，每平方21盆。
	㎡
	173

	
	
	1、日常巡查：每周巡查三次；
2、及时修剪枯黄、枯死和倒伏植株，及时清理滨岸带挺水植物周围的杂物或垃圾；
3、定期去除杂草，除草时注意不要破坏植被根系；
4、冬至后至立春萌动前应对枯萎枝叶进行修剪；
5、对于因病虫害等原因造成某个或某些植被死亡时，应将植被撤出，并进行相应的补种；当植物有严重病虫害时，应撤出后再喷洒杀虫剂处理。
	㎡
	530

	2
	清理植物外运
	清运上岸植物
	月
	12

	设备维护

	3
	喷泉
	每周至少巡查三次：
1、喷泉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2、电控柜定期检修，如发生故障及时维修。
	台
	15

	4
	设备运行电费
	设备总功率为1.5*15=22.5kw/h，按每天运行6小时计，电费单价按1元/度（商业用电）计取。本项为暂估价，应综合考虑养护期间所需电费用量，投标时不得让利。该项按实结算，根据实际电费支付凭证付款。最终电费不得超过暂估价，否则投标人自行承担。
	项
	1


新一轮河道环境综合养护项目（养护期5个月）
（坝头河）
	序号
	项目名称
	管养要求
	单位
	数量

	水生态养护

	1
	水体养护
（硝化菌）
	1、泼洒范围
坝头河100m*宽10m*深2m=2000m3
2、单次投放按体积立方米水域投放50g/m3，一次投放量为100Kg,按实称重。若未达泼洒计量要求，按比例扣除相应费用。
3、芽孢杆菌、芽孢菌、醋（乳）酸菌、大肠杆菌等:
4、降解河水氨氮等指标;
5、功能:维护河道微生物生态群落，含菌剂采购、储存、抛洒。
	Kg
	300

	2
	生态浮岛
	1、日常巡查：每周巡查三次，松动及时固定，破损及时更换，避免整个浮床连带损伤；
2、及时修剪枯黄、枯死和倒伏植株，及时清理滨岸带挺水植物周围的杂物或垃圾；
3、定期去除杂草，除草时注意不要破坏植被根系；
4、冬至后至立春萌动前应对枯萎枝叶进行修剪。
	㎡
	375

	3
	生物基网
	一年清洗四次，以免影响设施正常功能
	㎡
	200

	4
	清理植物外运
	清运上岸植物
	月
	12

	设备、设施维护

	5
	彩色喷泉
	每周至少巡查三次：
1、彩色喷泉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2、离子主机定期检修，解体、清洗、检查、刮研、换油、调整、装配、无负荷试运转、复位；
3、电控柜定期检修，如发生故障及时维修。
	台
	4

	6
	离子发生器动力净水设备
	
	台
	3


新一轮河道环境综合养护项目（养护期5个月）
（西白荡）
	序号
	项目名称
	管养要求
	单位
	数量

	水生态养护

	1
	水体养护
（硝化菌）
	1、泼洒范围
西白荡100m*宽 20m*深 2.5m=5000m3
2、单次投放按体积立方米水域投放50g/m3，一次投放量为250Kg,按实称重。若未达泼洒计量要求，按比例扣除相应费用。
3、芽孢杆菌、芽孢菌、醋（乳）酸菌、大肠杆菌等:
4、降解河水氨氮等指标;
5、功能:维护河道微生物生态群落，含菌剂采购、储存、抛洒。
	Kg
	750

	2
	COD反硝化菌
	1、泼洒范围
西白荡100m*宽 20m*深 2.5m=5000m3
2、单次投放按体积立方米水域投放30g/m3，一次投放量为150Kg,按实称重。若未达泼洒计量要求，按比例扣除相应费用。
3、快速消除河道COD的复合菌种
4、降解河水COD指标
5、功能:维护河道微生物生态群落，含菌剂采购、储存、抛洒。
	Kg
	1800

	3
	生态浮岛
	1、日常巡查：每周巡查三次，松动及时固定，破损及时更换，避免整个浮床连带损伤；
2、及时修剪枯黄、枯死和倒伏植株，及时清理滨岸带挺水植物周围的杂物或垃圾；
3、定期去除杂草，除草时注意不要破坏植被根系；
4、冬至后至立春萌动前应对枯萎枝叶进行修剪。
	㎡
	920

	4
	生物基网
	一年清洗四次，以免影响设施正常功能
	㎡
	200

	5
	清理植物外运
	清运上岸植物
	月
	12

	设备、设施维护

	6
	沉水风机
	每周至少巡查三次：
1、沉水风机、彩色喷泉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2、彩色喷泉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3、离子主机定期检修，解体、清洗、检查、刮研、换油、调整、装配、无负荷试运转、复位；
4、电控柜定期检修，如发生故障及时维修。
	台
	1

	7
	彩色喷泉
	
	台
	4

	8
	离子发生器动力净水设备
	
	台
	3


新一轮河道环境综合养护项目（养护期5个月）
（长安西界河）
	序号
	项目名称
	管养要求
	单位
	数量

	水生态养护

	1
	水体养护
（硝化菌）
	1、泼洒范围
长安西界河100m*宽20m*深2m=4000m3
2、单次投放按体积立方米水域投放50g/m3，一次投放量为200Kg,按实称重。若未达泼洒计量要求，按比例扣除相应费用。
3、芽孢杆菌、芽孢菌、醋（乳）酸菌、大肠杆菌等:
4、降解河水氨氮等指标;
5、功能:维护河道微生物生态群落，含菌剂采购、储存、抛洒。
	Kg
	600

	2
	生态浮岛
	1、日常巡查：每周巡查三次，松动及时固定，破损及时更换，避免整个浮床连带损伤；
2、及时修剪枯黄、枯死和倒伏植株，及时清理滨岸带挺水植物周围的杂物或垃圾；
3、定期去除杂草，除草时注意不要破坏植被根系；
4、冬至后至立春萌动前应对枯萎枝叶进行修剪。
	㎡
	370

	3
	清理植物外运
	清运上岸植物
	月
	12

	设备、设施维护

	4
	彩色喷泉
	每周至少巡查三次：
1、彩色喷泉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2、离子主机定期检修，解体、清洗、检查、刮研、换油、调整、装配、无负荷试运转、复位；
3、电控柜定期检修，如发生故障及时维修。
	台
	2

	5
	离子发生器动力净水设备
	
	台
	5


新一轮河道环境综合养护项目（养护期5个月）
（中河）
	序号
	项目名称
	管养要求
	单位
	数量

	水生态养护

	1
	水体养护（硝化菌）
	1、泼洒范围
中河长100m*宽 25m*深2m=5000m3
2、单次投放按体积立方米水域投放50g/m3，一次投放量为250Kg,按实称重。若未达泼洒计量要求，按比例扣除相应费用。
3、芽孢杆菌、芽孢菌、醋(乳)酸菌、大肠杆菌等:
4、降解河水氨氮等指标;
5、功能:维护河道微生物生态群落，含菌剂采购、储存、抛洒。
	Kg
	750

	
	
	
	
	

	
	
	
	
	

	
	
	
	
	

	
	
	
	
	

	
	
	
	
	

	
	
	
	
	

	
	
	
	
	

	
	
	
	
	

	2
	生态浮岛
	1、日常巡查：每周巡查三次，松动及时固定，破损及时更换，避免整个浮床连带损伤；
2、及时修剪枯黄、枯死和倒伏植株，及时清理滨岸带挺水植物周围的杂物或垃圾；
3、定期去除杂草，除草时注意不要破坏植被根系；
4、冬至后至立春萌动前应对枯萎枝叶进行修剪。
	㎡
	1790

	3
	生物基网
	一年清洗四次，以免影响设施正常功能
	㎡
	200

	4
	清理植物外运
	清运上岸植物
	月
	12

	设备、设施维护

	5
	沉水风机
	每周至少巡查三次:
1、沉水风机、彩色喷泉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2、彩色喷泉定期检修，若出现故障及时维修；
3、离子主机定期检修，解体、清洗、检查、刮研、换油、调整、装配、无负荷试运转、复位；
	台
	6

	6
	彩色喷泉
	
	台
	9

	
	
	
	
	

	7
	离子发生器动力净水设备
	
	台
	5

	
	
	
	
	

	
	
	
	
	

	8
	设备运行电费
	设备总功率为5.5*6+1.5*9+3*5=61.5kw/h，按每天运行4小时计，电费单价按1元/度(工业用电)计取。本项为暂估价，应综合考虑养护期间所需电费用量，投标时不得让利。该项按实结算，根据实际电费支付凭证付款最终电费不得超过暂估价，否则投标人自行承担。
	项
	1


服务人员、船只最低配备要求
	人 员 配 备
	名称
	数量
	要求
	备注

	
	项目负责人
	1
	男性，年龄50周岁（含）以下，具有一定管理经验、法律知识和善于沟通、处事应变的能力；具有相应的公关意识，能协调部门之间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完成下达的目标和任务。
	投标时提供由区级及以上社保部门出具的近三个月任意一个月份（不含投标当月）的投标供应商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证明，法定代表人亲自参加投标或担任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的除外。

	
	养护人员
	16
	男性，身心健康，能胜任岗位需要，品行良好，遵守采购人各项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禁止使用70周岁（不含）以上人员；60周岁（含）以内人员数量占承担本项目作业人员总数的比例≥80%。
	投标时提供由区级及以上社保部门出具的近三个月任意一个月份（不含投标当月）的投标供应商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证明（达到规定年龄的退休返聘人员除外），中标后提供为其缴纳的意外伤害保险证明。

	船只配备
	日常养护作业船
	16
	自有或租赁，中标后提供：①自有提供设备发票、船只实景图片（正面、两侧、尾部照片）复印件并加盖公章；②租赁提供设备发票、租赁协议（租赁期≥服务期）、船只实景图片（正面、两侧、尾部照片）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注：1）本项目人员、船只配置为工作岗位所需人员、船只的最低配置且未含轮休，须全年365天满足在岗数量要求，且只能用于本项目，不得用于其他项目。中标供应商必须在取得中标资格后10日内，按上述最低配置要求，全部配置至采购人指定现场核查，签订《船只项目专用承诺书》，并经采购人确认后，方可签订合同；如未能按期配置齐全，视为中标供应商放弃中标资格，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由第二中标候选供应商顺序替补为中标供应商，并与采购人签订合同。采购人也可以重新招标。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原中标供应商还应当予以赔偿。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标供应商必须依法规范用工，符合规定条件的人员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存住房公积金，人员工资应不低于最新公布的无锡市最低工资标准。
3）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检查发现有人员不到位现象的，视为违约，采购人有权对中标供应商收取违约金1000元/人/次；如检查发现有船只不到位现象的，视为违约，采购人有权对中标供应商收取违约金5000元/艘/次。中标供应商所有服务人员相关证件（包括身份证复印件）等需交采购人备案，如人员发生变动，人员变动资料需交采购人备案。
4）中标供应商应按要求定期加强对员工的培训、管理，以达到符合采购人管理要求。
5）中标供应商应严格督导员工的行为规范，并要求员工严格执行采购人相关管理规定维护采购人整体形象。
6）中标供应商应加强对河道生态养护服务人员安全生产的宣传，抓好安全管理工作，工作中注意安全防范。在合同履行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由中标供应商负责。


3.河道长效管理标准
养护开始时间为合同签订日期，养护期限内，中标供应商应合理组织，精心养护，保质保量完成养护管理任务。主要养护要求如下：
3.1挺水植物养护要求
（1）日常巡查：每周至少巡查三次，及时修剪枯黄、枯死和倒伏植株，及时清理滨岸带挺水植物周围的杂物或垃圾。
（2）定期去除杂草，除草时注意不要破坏植被根系。
（3）冬至后至立春萌动前应对枯萎枝叶进行修剪。
（4）对于滨岸带、浮床种植的挺水植物，在春、夏季每月修剪一次，去除扩张性植物和死株，并适当修剪、挖除过密植株，以维持系统的景观效果。修剪下的植株要及时清除，防止蚊蝇滋生和影响景观。
（5）对于因病虫害等原因造成某个或某些植被死亡时，应将植被撤出，并进行相应的补种；当植物有严重病虫害时，应撤出后再喷洒杀虫剂处理。
3.2沉水植物养护要求
（1）及时清除水体表面的植物及非目的性沉水植物。
（2）沉水植物长出水面影响景观时，应进行人工打捞或机割。对于浮出水面的死株，应及时清除。
（3）一年收割1次，收割时间为枯萎1周内开始收割，收割方式为机械收割或人工打捞。
（4）台风、大风大雨天气及强泄洪后2～3天，检查沉水植物的冲毁情况，如有冲毁，及时补植。
3.3设备、设施运营维护要求
（1）每月对项目内水泵、提升泵、曝气等设备进行一次全部启动测试，根据设备运行情况，做好检查工作。如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维修。
（2）每年对养护河道内设备进行保养、修缮。
（3）养护期结束交付时，对相应河道工程审计清单内的设备、设施进行工作面移交，并保证其正常运行。
（4）养护期内，设备每天运行时间需满足甲方要求，养护结束后附相关用电凭证。
3.4水质检测
（1）每月进行1次采样检测，及时跟进水质变化：计氨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溶解氧、化学需氧量5个指标。
（2）出现排污问题时（点污染），由采购人协同相关部门排查原因，解决问题，消除影响后再进行检测工作。
（3）如遇水体突然恶化，应及时处理。
3.5日常性管养注意点
3.5.1日常巡查：
1）水体感观状况：水面是否漂浮垃圾及杂物；
2）浮游植物聚集等状况，水华爆发状况。
3）工作日期间，安排技术人员定期巡查。
以上养护过程中应及时向工作群拍照、汇报，并视其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及时采取应急措施。
3.5.2查看异常情况：观察水体感观及水生植物、鱼类、浮游藻类有无异常情况，若有异常情况，及时采取应急措施。
3.6水质达标要求
水质标准：
总目标：按照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五项指标对服务期内每个月的水质情况进行监测，四项指标全年平均值达到采购目标要求。
特别说明：如服务期内水质不能达到总目标水质要求
1）按照考核细则进行扣款
2）根据未达标月份数量顺延养护期，且顺延养护期内需达到Ⅲ类水质标准。
3.7养护资料
建立好项目养护台账，每年结算养护费用时将养护台账装订成册并提交予采购人，经采购人确认无误后付款。
3.8安全生产要求
（1）在养护日常工作中中标供应商应遵守安全生产规定，一旦发生安全事故，由中标供应商负全责。
（2）严禁不会游泳者、患有高血压病、癫痫病或其他不适合从事水生态养护工作者上船作业，且不得隐瞒实际情况，瞒报者后果自负。
（3）上船作业时，应穿戴发放的统一保护着装（救生衣、黄马夹、黄帽），要求2人为一组，违者按协议规定处罚（理）。
（4）严禁在作业期间饮酒、赌博，一经发现，立即终止与其所签养护协议。
（5）遇到恶劣天气时，应停止水上作业，并检查船只安全。
（6）严格遵守水上航行交通规则，在作业出发时，应检查各种设施的安全性能，做到万无一失。
（7）严禁带病上船作业。
（8）在雨雪天气或在垃圾上岸时，应注意跳板等辅助设施的安全性，防止滑跌。
3.9其他要求
（1）禁止使用化学药剂，避免化学药剂对环境造成污染。不得引入外来动植物物种，避免外来物种对本地生态平衡的破坏。
（2）中标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文明工作，安全责任由中标供应商负全责，给他人造成伤害的，由中标供应商承担一切后果。
（3）项目养护过程中，遇外来污染情况（如排放口突发性出污水），由中标供应商对突发情况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对进入河道的污水及时送检，同时做好现场影像资料的保存；中标供应商对可能发生的应急情况进行处置涉及费用的可计入清单其它费用中，未计入的视为优惠（突发性污染事故是指对目标河道水质造成冲击性破坏的污染，不包括养护过程中发现的现状排污及可预见的排污）。
（4）防汛期间，中标供应商必须服从当地水利三防部门对防汛工作的统一要求及安排，采取的施工方案和措施必须符合水利部门的要求，所产生费用应包含在投标报价内。如因中标供应商的原因影响防汛工作的，须承担相关责任，因此所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中标供应商负担。
三、考核办法
[bookmark: _Hlk151143826]1.考核依据：根据《2026年河道生态养护项目考核细则》对中标供应商进行考核扣款。
2.责任主体：由采购人每月按照考核标准对中标供应商进行考核，根据考核情况计算整个服务期应付的服务费用。
3.中标供应商履约过程中，采购人有权根据河道养护的最新标准、项目执行情况等对考核细则进行调整，中标供应商须无条件执行。
4.《2026年河道生态养护项目考核细则》
	序号
	考核内容
	扣款标准

	1
	挺水植物养护：
（1）每周至少巡查3次，及时修剪枯黄、枯死和倒伏植株，清理滨岸挺水植物周围的杂物或垃圾；
（2）春季（3、4、5月）和夏季（6、7、8月）每月修剪1次，维持景观效果；
（3）冬季对枯萎的挺水植物进行收割，并及时清运；
	（1）制定相应台账，每少巡查一次扣200元；
（2）修剪不及时，一次扣除200元。因修剪不及时，造成投诉举报一次扣300元；
（3）未按甲方要求时间收割，一次扣500元；收割后未及时清运，扣500元；因清运不及时造成投诉举报，一次扣1000元。

	2
	沉水植物养护：
（1）在沉水植物进入自然枯萎期后 1 周内收割，确保在植株完全腐烂前完成整体处理，并及时清运；
（2）春季（3-4月）补种沉水植物，确保植株成活率。
	（1）未按甲方要求时间收割，一次扣500元；收割后未及时清运，扣500元；因清运不及时造成投诉举报，一次扣1000元。
（2）未按甲方要求时间补种，一次扣500元；因补种不及时造成投诉举报，一次扣1000元。

	3
	设备、设施运营维护要求：
每月对河道内设备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维修。
	因维修不及时造成影响的，一次扣除1000元。

	4
	水质：
每月按照溶解氧、高锰酸盐、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5个指标对河道水质进行检测。
	（1）河道水质检测为Ⅳ类，扣除当月养护费用30%；
（2）河道水质检测为Ⅴ类，扣除当月养护费用50%；
（3）河道水质检测为劣Ⅴ类，扣除当月养护费用80%；
（4）河道水质检测为黑臭水体，扣除当月养护费用100%。

	5
	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管理要求：
作业人员在船舶作业全流程（含登船、航行、现场作业、应急处置等场景）中，必须按甲方指定标准规范佩戴救生衣，确保防护装备完好有效。
	（1）若发现作业人员未按上述要求佩戴救生衣，一次扣500元；
（2）若因作业人员未按规定佩戴救生衣导致安全事故发生，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同时乙方需全额返还甲方已支付的养护服务费用，并承担事故造成的一切损失（含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

	6
	其他：
配合生态环境办做好各类迎检工作。
	未按时、按要求做好迎检保洁工作的，一次扣2000元。


四、其他说明
1、中标供应商成交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由第二中标候选人顺序替补为中标供应商，并与采购人签订合同。采购人也可以重新招标。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原中标供应商还应当予以赔偿：
（1）放弃成交项目；
（2）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3）在签订合同时向采购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更改合同实质性内容的。
2、报价要求：投标报价包括管理服务人员的工资、国家规定的所有管理服务人员的社会保险、人身意外险、福利、培训以及服务所用设备、工具购置及维修费用、服务所用材料消耗费用、垃圾清运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遇最低工资调整、物价上涨、重大活动、检查、突发情况、税费调整等）、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养护服务公共责任险（第三者险）已包含在最终报价中，中标供应商未及时投保所造成的损害责任全部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
3、招标文件中所提要求为项目实施的基本技术要求，投标供应商应根据采购需求，提供满足本技术规范和所列标准要求的服务，对国家有关安全和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必须予以说明并满足。
4、中标供应商服务人员在服务期间因正常服务或采购人派遣的委托项目任务内造成的任何人员伤亡事故，均由中标供应商全权承担一切责任及经济赔偿、损失，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及经济赔偿、损失。
5、中标供应商应遵守安全生产的有关管理规定，严格按照安全标准开展河道生态养护工作，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隐患。由于中标供应商管理或安全措施不力造成周边环境破坏或事故的责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6、中标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及时更换不能胜任工作的工作人员，应在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10天内予以调换合格人员；负责处理合同服务期内所有劳资纠纷和调解管理纠纷；落实采购人根据规章制度和工作需要提出的其他管理要求，并向采购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备案。
7、中标供应商须负责该项目作业人员的人事、劳资、办理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计生等人事劳资管理工作，并提供为该项目人员办理劳动用工手续、结算发放工资、发放经济补偿金、缴纳社会保险、处理保险理赔、管理人事档案等方面的管理服务；合同服务期内所有劳资纠纷和调解管理纠纷均由中标供应商负责处理，由中标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及经济赔偿、损失，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及经济赔偿、损失。
8、投标文件必须如实进行实质性响应，量化指标必须列明具体数值，同时投标供应商必须根据提供的货物及服务，明确其必须说明的相关情况。投标供应商提供的投标文件内容必须真实、准确、有效，如提供虚假材料或对招标文件所要求说明的情况故意隐瞒或虚报，视为不实质性响应采购要求，其投标文件将被拒绝。已中标的将取消中标资格，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的相关办法处理。
9、验收标准：采购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招标文件、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以及合同约定的内容和考核标准进行验收，验收情况作为支付服务费用的依据。
10、知识产权：中标供应商保证采购人在使用过程中不受到第三方关于侵犯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指控。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指控，中标供应商须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bookmark: _Hlk62691437]11、根据国家扶持中小企业的有关政策，本项目中标供应商，如需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请按照《关于开展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的通知》（锡财购 〔2020〕17号）、《关于进一步推进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的通知》（ 锡财购〔2022〕7号）文件执行。
12、中标供应商为中小微企业或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其《中小企业声明函》、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将随成交公告同时发布，接受社会监督。投标供应商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与事实不符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13、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14、中标供应商不得将项目整体或部分进行转包或分包，且不得让第三方公司采用挂靠中标供应商的方式承担服务工作。
15、履约保证金：合同总价款10%。
16、凡涉及招标文件的补充说明和修改，均以涵熙（苏州）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书面通知为准。
